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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主席  
 
  梁繼昌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3)392 
16-17 號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檔 號 ： THB(T)CR 
1/44/951/08 

 運輸及房屋局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發出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 法 會 LS49/16-17
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CB(4)822/ 
16-17(01)號文件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7 年 4 月 7 日致政
府當局的信件  
 

立 法 會 CB(4)809/ 
16-17(01)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備的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 訂 本
(只限委員參閱 ) 
 

立 法 會 CB(4)809/ 
16-17(02)號文件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 2017 年 稅 務 ( 修
訂 )(第 2 號 )條例草
案》擬備的文件 (背景
資料簡介 )) 

 
討論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主要的討論事宜綜述於下文各段。  
 
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的限制  
 
3.  郭家麒議員從政府當局察悉，擬議的稅務

制度實施後，全球飛機租賃業務的頗大份額會被吸

引來港。他詢問，由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和合資格飛

機租賃管理商出租的大部分飛機 (根據條例草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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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他們均合資格獲得稅務寬減 )，是否均由內地
人士或公司擁有。他亦詢問，這些飛機是否不准着

陸或離開香港。政府當局解釋，目前並無明確的統

計資料證實大部分這類飛機都是由大陸人士或公

司擁有。然而，鑒於預期航空市場會增長，內地對

新飛機的需求龐大。  
  

4.  政府當局補充，條例草案適用於離岸飛機

租賃業務。這類飛機通常未必會飛往香港，儘管其

可採用的路線並無限制；這些飛機也可停泊香港以

進行保養維修，但事先須與民航處作出安排。政府

當局在回應主席的查詢時表示，當局會提供有關私

人飛機在香港國際機場降落的費用款額資料。  
 
5.  政府當局在回應譚文豪議員的查詢時確

認，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和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會

享有擬議稅務寬減，即使他們的業務是出租飛機的

某一部分，例如飛機的推進引擎。  
 
6.  周浩鼎議員詢問，受惠於擬議稅務寬減的

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和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是否

須要在香港經營飛機租賃業務最少一段時間；不符

合條件的出租商或租賃管理商會否要向政府償還

所有已收取的稅務寬減。政府當局解釋，香港的稅

務制度簡單透明，而稅務局局長並無獲賦權要求納

稅人償還稅務寬減。政府當局進一步闡釋，香港已

具備很多競爭優勢，例如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穩健的

金融基礎設施，以吸引海外租賃公司前來香港。因

此，政府當局認為沒有需要採取退扣機制，針對撤

回投資而作出懲罰。  
 
防止逃稅的措施  
 
7.  委員關注到有些公司會利用擬議的稅務制

度進行逃稅。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已建議防

避稅機制，防止制度被濫用。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和

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必須是具有中央管理及控

制的法團，並在香港有實質的業務存在 (換言之，他
們應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在香港僱用本地員工；他

們並且使用本地的專業服務以便在香港經營業

務 )。在考慮一間法團在香港是否有實質業務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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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會進行可比性分析，以決定該法團在香港的開

支種類是否類似其他經營相同業務的公司的通常

開支。  
 
8.  郭家麒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檢討擬議

稅務制度的時間表。政府當局表示會監察擬議稅務

制度的實施情況，並會密切留意香港競爭對手所引

入的類似的鼓勵性措施，以及國際稅務標準或慣例

的修訂。政府當局會在有需要時作出檢討。  
 
對香港國際機場的影響  
 
9.  郭家麒議員關注到，引入擬議的稅務制度

或會吸引更多私人飛機使用香港國際機場，以致增

加機場處理能力的壓力。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

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指引，在香港擁有著陸權的

飛機將獲優先處理。此外，私人飛機決定是否使用

香港國際機場，與這些飛機是否租用並無關係。  
 
其他行業會否獲類似的稅務寬減  
 
10.  郭家麒議員詢問，為在香港進行離岸飛機

租賃業務的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

管理商提供專門稅務制度，會否為其他行業 (例如海
上貨物運輸業或藥劑業 )立下先例，令他們也要求給
予類似的待遇。政府當局表示，提供稅務寬減是營

造有利環境以支援某一行業發展的方法之一。在考

慮稅務寬減應否延伸至其他行業時，政府當局會考

慮有關行業的需要及對公共收入的影響等因素。   
 
擬議條例草案對公共收入的影響  
 
11.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由於香港目前並無飛

機租賃業務，所以引入擬議的稅務寬減而導致收入

損失的問題不會出現。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12.  政府當局與委員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

文。政府當局澄清， "飛機 "的定義是根據國際慣例
草擬，當中不包括太空船、衞星及飛船，但包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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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機。政府當局亦解釋為何需要區分 "相聯者 "、"相
聯法團 "及 "有關連者 "，這是要符合為飛機出租商或
飛機租賃管理商而制訂的不同防避稅措施。  
 
13.  政府當局亦應主席的查詢，向委員簡介 "租
約 "、 "融購租約 "及 "淨租機租約 "之間的差異。  
 
14.  助理法律顧問 5要求澄清有關飛機的 "經濟
效用期 "；在 "實際剩餘價值 "、"估計剩餘價值 "和 "融
購租約 "的定義中均有提述 "經濟效用期 "的涵義。她
詢問應否為 "經濟效用期 "提供適當的定義。政府當
局回覆時表示，它正就助理法律顧問 5 在 2017 年
4 月 7 日的函件中所提出的問題擬備答覆。政府當
局解釋， "經濟效用期 "是一個普通的商業詞語，而
這個詞語也常用於會計。  
 
15.  主席詢問，飛機租賃管理資產及飛機租賃

管理利潤是否應一併評稅，以確定可否符合為合資

格飛機租賃管理商而設的安全港規則。  
 
16.  政府當局答稱，若要符合安全港規則，必

須達到條例草案中就飛機租賃管理資產及飛機租

賃管理利潤所訂明的門檻百分率。若法團落入 1 年
安全港或多年安全港的範圍，則該法團符合某一課

稅年度的安全港規則。即使在某一課稅年度，法團

不符合安全港規則，但若獲得稅務局局長根據新的

第 14L 條作出的決定，則該法團仍可被視作合資格
飛機租賃管理商，並有資格獲得擬議的稅務寬減。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為
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而設的稅務寬減制度，已採用

類似的安全港規則及由稅務局局長作決定的機制。  
 
17.  主 席 亦 詢 問 有 關 "租 約 "、 "淨 租 機 租
約 "及 "融購租約 "的分別和關係。政府當局解釋，"淨
租機租約 "的定義是參考《民航條例》 (第 448 章 )
而草擬。根據擬議稅務寬減制度，合資格飛機出租

商和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會獲得稅務寬減，但他

們不能是飛機營運商。要符合合資格飛機租賃活動

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活動的條件，飛機必須租賃

予 "非香港飛機營運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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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飛機租賃予非香港飛機營運商的背景

下，在 "租約 "的定義中提述淨租機租約，按照該定
義，租約指淨租機租約，但不包括屬融購租約、租

購協議或有條件售賣協議的淨租機租約。根據淨租

機租約，出租商不負責確保該飛機適航，也不會僱

用飛機的任何機組成員。飛機應由合資格飛機出租

商擁有，才合資格獲得稅務寬減。飛機的擁有權可

透過多種方式取得，例如根據融購租約，以承租人

身分持有，根據租購協議，以受寄人身分持有及根

據有條件售賣協議，以買方身分持有。在 "融購租
約 "的定義中，提述融資租賃。有關 "非香港飛機營
運商 "的定義，政府當局解釋，這包括駐於海外司法
管轄區的飛機營運商，而香港與該海外司法管轄區

已簽訂雙重課稅協定。  
 
19.  周浩鼎議員質疑，當局有何理據將合資格

飛機租賃活動只限於把飛機租賃予非香港飛機營

運商。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現時已有為境內飛機

租賃活動而設的稅務制度。擬議稅務制度的內部收

益率與現時為境內飛機租賃活動而設的稅務制度

的內部收益率是相若的。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20.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私人飛機在香港國

際機場降落的費用款額資料。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答覆的英文本
及中文本已分別於 2017 年 4 月 24 日及
2017年 8月 14日隨立法會 CB(4)894/16-17(02)
號文件送交委員。 ) 

 
 
下次會議日期  
 
21.  委員同意，下次會議將於 2017 年 4 月 26 日
舉行，以聽取公眾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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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2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7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 2017 年稅務 (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的過程  
 

日  期： 2017 年 4 月 11 日 (星期二 ) 
時  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所需採取  
的行動  

議程項目 I－選舉主席  
000000 – 
000250 
 

林健鋒議員  
周浩鼎議員  
譚文豪議員  
 

選舉主席。  
 
梁繼昌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  

 

議程第 II 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251 – 
002510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002511 – 
004056 

郭家麒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郭家麒議員詢問，合資格飛機出租商出租

的飛機，其擁有權及營運路線為何，以及

逃稅的可能性。  
 

 

004057 – 
004120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私人飛機在香港

國際機場降落的費用款額資料。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0 段 作 出 跟

進。  
 

004121 – 
005252 

譚文豪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譚文豪議員要求當局澄清，要享有擬議稅

務寬減須符合甚麼資格，以及擬議的防避

稅機制實際上如何運作。  
 

 

005253 – 
010446 

郭家麒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郭家麒議員詢問，類似的稅務寬減會否向

其他行業提供，條例草案對公共收入的影

響，以及檢討擬議稅制的時間表。  

 

010447 – 
011044 

周浩鼎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周浩鼎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對合資格飛機

出租商及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享有稅

務寬減施加進一步的條件。  
 

 

011045 – 
011110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就政府當局吸引海外公司在香港設

立業務的措施，表達意見。  
 

 

011111 – 
011202 

譚文豪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譚文豪議員詢問，擬議稅務寬減會否涵蓋

直升機的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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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所需採取  
的行動  

011203 – 
011312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要求當局澄清條例草案中 "飛機 "一詞
的範圍。  
 

 

011313 – 
011450 

主席  
周浩鼎議員  

主席建議，在 2017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三 )
上午 9 時舉行公聽會，並表示如委員對於
邀 請 甚 麼 團 體 前 來 發 表 意 見 有 任 何 建

議，請他們告知秘書。  
 

 

011451 – 
012319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5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第 1 至 3 條  
 
第 4 條  
助理法律顧問 5要求澄清有關飛機的 "經濟
效用期 "的涵義 (此詞語在 "實際 剩 餘價
值 "、 "估計剩餘價值 "及 "融購租約 "的定義
中均有提述 )，並詢問應否給予 "經濟效用
期 "一個適當的定義。  
 

 

012320 – 
012659 

主席  
周浩鼎議員  
政府當局  
 

周浩鼎議員詢問，在其他司法管轄區類似

的優惠稅制下，太空船及衞星是否也不包

括在 "飛機 "的定義內。  

 

012700 –  
015551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要求當局澄清如何才能符合 "安全
港 "規則。  
 
主席亦詢問 "相聯者 "、 "相聯法團 "及 "有關
連者 "的定義；以及 "租約 "、 "淨租機租
約 "及 "融購租約 "的分別為何。  
 

 

015552 – 
020035 

主席  
周浩鼎議員  
政府當局  
 

周浩鼎議員詢問，根據擬議第 14G(6)條，
合資格飛機租賃活動只限於把飛機租賃予

非香港飛機營運商，此規定的理據為何。  
 

 

議程第 III 項－其他事項   
020036 – 
020111 

主席  
政府當局   
 

下次會議的日期。  
 
下次會議訂於 2017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 時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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